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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製作人衝擊政總囚5年
法官批赤裸裸挑戰港政治權力核心 指被告只是黑暴炮灰

攬炒派黑暴2019年9月29日在金

鐘藉非法遊行引發暴動，衝擊政府

總部，警方當日拘捕逾百人。其中

3人早前在區域法院經審訊裁定暴

動罪成，兩人上月被判囚4年半；

另一被告莫震宇（36歲、音樂製作人）還押，至昨日被判入獄5

年。法官陳廣池昨日判決時指當日是近年最嚴重的暴動之一，是赤

裸裸挑戰香港政治權力核心，有如暴徒衝擊警總，政治意義及標籤

都十分明顯，被告是極力參與者，罪責明顯較重，加上毫無悔意，

故須判阻嚇性刑罰；又形容被告無論是暴動策劃者眼中的「棋子」

或「棄子」，都只是戰場上的炮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法庭判詞摘要
※被告赤裸裸衝擊、挑戰香港政治

權力核心，有如暴徒衝擊警總，

政治意義及標籤都十分明顯。

※暴動衝着政總和立法會而來，直

接挑戰及衝擊香港及中央權力核

心，是加刑因素。

※是次暴動範圍之廣、暴徒人數之

多、暴力程度之大、組織性之

強，都令普通市民為之咋舌。

※本案在國慶日前兩日敏感時刻發

生，屬2019年下半年一連串暴

亂的一環，嚴重性同對抗性是史

無前例。

※外國政客眼中「美麗的風景

線」，卻成為普羅大眾、守法香

港人的悲痛史。

※被告無論是暴動策劃者眼中「棋

子」或「棄子」，都只是戰場上

的炮灰，無論對被告自己、妻子

及家人，甚至整個社會都是可悲

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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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曾任職前《蘋果日報》的一
名女記者，於2021年7月在金鐘裸露身體圖闖入政府總
部，最終被警員以胡椒噴霧制服拘捕，並在其背囊檢獲大
麻，遂控告她藏毒、猥褻裸露身體及妨礙罪。她早前承認
首兩罪但否認妨礙罪，案件經審訊後，暫委裁判官何慧嫻
昨在東區裁判法院判處被告妨礙罪脫，至於另2罪則判處
監禁3周，但准緩刑1年及罰款2,000元。

准緩刑1年及罰2000元
女被告鍾梓儀（25歲），報稱文員。控罪指她於2021年

7月10日，在金鐘政府總部外添華道猥褻暴露其身體；及
管有一個膠袋載有6.72克草狀大麻及1支捲煙載有0.16克
草狀大麻；以及妨礙任何其他人，即特務警察行使或履行
《公安條例》所授予的權力或所委予的職責。
控方指，當日被告無理會特務警員及同袍的勸阻，在添

華道跑往被水馬圍封的政府總部，其間拋下背包和脫去上
衣半裸狂奔，並向後方追逐的警員說「阿Sir你跑得幾
快」、「嚟捉我啦」，最終在告士打道出入口停下，當中
追至的姓丁特務警員以胡椒噴霧噴向被告的面部一下，被
告因感到痛楚原地坐下，並脫去下半身短褲及內褲至全身
赤裸，其後有軍裝警員到場支援。姓丁特務警員作供時
指，因恐被告作出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遂向其噴胡椒噴
霧。
裁判官認為被告的表現不尋常，最多對特務警員造成不

便，被告亦沒有反抗或侵略性行為。至於丁向被告噴射胡
椒噴霧屬個人判斷，不是出於要制服，被告不至於構成法
律上的妨礙行為，遂裁定她妨礙罪名不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蒙面暴徒2019年
11月13日在上水北區大會堂外阻止市民清除路
障，70歲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羅長清（羅伯）遭
磚頭擲斃，兩名青年各被控謀殺、有意圖而傷人
及暴動罪，案件昨在高等法院續審。控方女證人
供稱當日目睹有市民遭蒙面人圍着襲擊，她更一
度遭男子以鐵通壓向腹部恐嚇「你係咪想死？」
警長表示，次被告在警誡下稱「我好後悔，我無
殺人」。庭上播放次被告的錄影會面，則顯示他
承認當日進行所謂的「黎明行動」堵路，並在黑
衣人與途人互相掟磚時，為「兇吓」（恫嚇）途
人而用鋸揮向一名男子的大腿。

與女一同搬磚 慘遭暴徒攻擊
控方證人、女市民柯明玉供稱，當日途經現場
見馬路有磚頭致車輛無法行駛，遂與女兒一同搬
走磚頭，其間突有一群穿黑衣、戴口罩者迎面衝
來，並拾起磚頭襲擊她們。她因感到害怕，基於
「本能反應」投磚還擊。蒙面人一度後退，但其
後再召集更多人折返，場面十分混亂。
未幾，她更被一名男子用一支約3呎長鐵通壓
向腹部及恐嚇「你係咪想死？」她則回答「我無
工返，就嚟餓死」，雙方對峙一段時間後，她被

另一人拖走。
柯續憶述，她其後目睹一名市民遭數名蒙面人

圍着，狀似用東西打他，她於是走近並向蒙面人
再掟磚，最後該名遇襲市民由幾名男士救下，他
的臉部滿布血跡，但仍能正常郁動。
其後她轉身再見一名男士「瞓低咗」，因此報
警，其他市民則把倒下的男子搬離現場。

次被告認打阿伯 稱「我好後悔」
控方證人、警長楊加強則供指，他於2019年

12月13日上門拘捕次被告陳彥廷（18歲）時，
陳在警誡下聲稱「阿Sir，我好後悔，我無殺
人，我嗰日淨係同劉子龍打個阿伯，我真係無殺
人。」他有將陳所述寫在記事冊上，但並無記錄
自己曾否向次被告複讀上述警誡口供。
控方隨後將次被告接受錄影會面的片段呈

堂，片段所見，次被告在母親陪同下錄口供，
並回答無需律師在場。被問到案發當日情況
時，次被告承認他於凌晨4時前往上水中心一
帶，打算應Telegram「公海」上發起的所謂
「黎明行動」用磚頭堵路。
次被告續在錄影會面中指，後來有長者不滿堵
路行動，與黑衣人發生口角，雙方互相掟磚。其

間，一名伯伯揮動鐵棍打中黑衣人的右手，他隨
即從路邊拾起一把鋸狀物體，「想上前兇吓佢
哋，但好明顯無用。」他隨後「膽粗粗」持鋸向
伯伯揮了一下，「好似揩到伯伯隻腳，跟住有人
衝上去打佢。」他強調無意傷人，事後掉頭逃
跑。審訊今（21日）續。

被告莫震宇昨晨由囚車押送到區域法院。他與本案另
外兩名被告楊樂謙（21歲、學生）及李其浚（24

歲、資訊科技員），被控於2019年9月29日在金鐘政府
總部外連同其他身份不詳人士參與暴動。當中楊、李兩人
已於上月24日判囚4年半，莫震宇因當日被確診新冠肺炎
缺席，故押後至昨日判刑。
法官陳廣池在判刑時指案發當日是近年最嚴重的暴動之
一，暴徒用橡皮筋自製投射器投擲磚頭及汽油彈攻擊警
員，擲到政總一樓玻璃，警方水炮車甚至變得無用武之
地；暴動又衝着政總和立法會而來，在香港最繁華地帶發
生「攻防戰」，暴徒直接挑戰及衝擊香港特區及中央權力
核心，是加刑因素。法官又指是次暴動範圍之廣、暴徒人
數之多、暴力程度之大、組織性之強，都令普通市民為之
咋舌，現場猶如戰場。
法官續指，政府總部附近的立法會於同年七一史無前例

地被暴徒攻陷，而2019年的暴動案與2016年的梁天琦案
相比，可說是兩碼子的事，「在任何廣度、闊度，有過之
而無不及。」在外國政客眼中的「美麗的風景線」 ，卻
成為普羅大眾、守法香港人的悲痛史。尤其本案在國慶日
前兩日敏感時刻發生，屬2019年下半年一連串暴亂的一
環，「嚴重性同對抗性是史無前例」。而本案被告「赤裸
裸衝擊、挑戰香港政治權力核心，有如暴徒衝擊警總，政
治意義及標籤都十分明顯。」因此判刑要具阻嚇性。

被告自稱「旁觀者」被法官駁斥
對於被告自稱當日只是「旁觀者」，法官形容他是「自

欺欺人、掩耳盜鈴」，因為當日磚塊橫飛、交通停頓，
「任何人都會感到暴風雨情況、觸目驚心的氛圍，沒有人
會以為是嘉年華。」當日被告手上沒有樂器和樂譜，卻攜
帶頭盔、護臂、防毒面具、手套及電筒等重裝備，被捕前

更有擲磚動作及反抗，可見雖無證據顯示被告是策劃者，
但毫無疑問是參與暴動者。
陳官指，被告現身暴動現場無疑會增加聲勢，鼓動他人

作出更激烈的暴亂行為，其「重裝備」及擲磚罪責亦比同
案被告更加嚴重。至於被告在暴動策劃者眼中是「棋子」
或「棄子」則不得而知，惟「一字之差但後果相同，被告
要付出沉重代價，成為戰場上的炮灰。」形容這無論對被
告自己、妻子及家人，甚至整個社會都是可悲的。

求情欠奉毫無悔意 須判刑阻嚇
陳官最後指本案規模大且驚心動魄，沒有嚴重傷亡是可

幸及不可思議。被告在本案中是極力參與暴動者，涉及較
嚴重行為，加上求情欠奉，無絲毫悔意，故須判刑阻嚇，
以警惕網上宣揚暴力者知悉代價沉重。遂以5年為量刑起
點，無任何刑期扣減，判處被告入獄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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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當日有片段拍攝到羅長清被磚擊中重傷昏
迷倒地。 資料圖片

反恐專責組首階計劃 提醒五金店「見疑即報」

◆警方及消防處人員到五金店派發宣傳單張，提升業界安全
意識及保安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珍寶海鮮舫遇珍寶海鮮舫遇
風浪風浪，，於南海沉於南海沉
沒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跨部門反恐專責組
「反恐舉報熱線」推出一個多星期，已經接獲逾
1,600條舉報信息。為更有效打擊愈趨地下化的極端
分子爆炸品案件，反恐專責組於本月正式展開「安全
社區．承諾」計劃，首階段主要針對化學品原材料相
關業界，重點提升五金店、化學品原材料零售點的保
安意識，加強警方與業界之間聯繫，配合「全民反恐
．見疑即報」的反恐策略，聯手防範極端分子利用化
學品材料危害社會安全。

推「安全社區」計劃 增保安意識
跨部門反恐專責組高級警司梁偉基表示，2019年黑

暴騷亂期間至今，警方共破獲20宗涉爆炸品及爆炸
品原材料相關案件，揭發有極端分子嘗試製造外國大
型恐襲中經常出現的炸彈，一旦真的發生爆炸，可能

造成大量傷亡。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相關罪行未有減
少，更愈趨地下化及隱蔽化。
警方調查發現，雖然涉案者取得製炸彈的化學品

原材料有不同途徑，但有一個共通點，便是這些化
學品可在五金店或化工原料零售點一類普通店舖購
得；故此，反恐專責組推出「安全社區．承諾」計
劃，加強市民及相關業界的安全意識及保安意識。
「安全社區．承諾」計劃的對象，主要為化學品原

材料相關的持份者，包括五金及化工原材料零售店、
化學品供應商、物流業界、大學、中學及私營實驗室
等業內人士。至於計劃活動內容，專責組會為參與單
位舉辦保安意識教育講座，派發「安全社區．承諾」
資訊套裝，以約章模式推動參與單位於警惕守法、安
全管理及見疑即報三方面作出承諾。計劃將分階段於
警區推展，預計於年內推廣至全港各警區；其望透過

計劃，警方與相關業界人士建立良好夥伴關係及一個
龐大情報網絡，聯手防範不法分子透過得到化學品而
危害社會安全。
梁偉基表示，計劃推展後已有不少業界參與，重申

專責組鼓勵業界積極參與及支持計劃，共同分擔在反
恐工作上一個重要角色，一旦發現有人不尋常購買大
量化學品，但無法說出化學品特性及正常用途，或者
不願透露購買目的及要現金交易等可疑情況，便應透
過「反恐舉報熱線」63-666-999提供資料；只要提供
任何對案件調查有關鍵協助的資料，日後可按既定機
制獲發賞金。跨部門反恐專責組已就七一回歸紀念日
進行緊密部署工作，務求讓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各
項活動順利及和平進行。
消防處高級消防區長（危險品課）張傲天表示，消

防處是反恐專責組成員之一，必定全力支持「安全社
區．承諾」計劃，向相關業界進行宣傳教育，解釋新
修訂《危險品條例》下規管制度，提升公眾對危險品
的危害性認知及警惕性。

香港文匯報訊 由於未找到合適的營運
者以及海事牌照即將到期，珍寶海鮮舫已
於本月14日移離香港。香港仔飲食集團公
布，珍寶海鮮舫上周六 (18日) 下午，行駛
至南海西沙群島附近水域時，遇上風浪，
船身入水開始傾側。負責航程的拖船公司
經過嘗試救援後不果，海鮮舫最終於19日

全面入水翻轉。事件中未有任何船員受
傷。
集團解釋，由於事發地點水深超過1,000

米，擬進行打撈工程亦非常困難。對海鮮
舫的意外感到難過不捨，公司現正向拖船
公司進一步了解事故詳情。根據規定要
求，珍寶海鮮舫在離港前，已聘請專業海

事工程人員詳細檢查船身和加上圍板，並
得到一切所需批文進行本次航行。
過去46年，珍寶海鮮舫佇立港島南區，

成為居民及旅客駐足注目的獨特地標，是
港人集體回憶。自2020年3月3日起，珍
寶海鮮舫因新冠疫情暫停營業，其海事牌
照於今年6月到期。

珍寶海鮮舫遇風浪「魂斷南海」


